
製表日期：110年02月06日表27-3-0(107年度)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主要所得占百分之
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主要所得不在
百分之八十以
上之戶數其他所得

分位別

第1分位 48661 26176 96224 23639 3219 952 138396 34 6330 575619297963503 298406

第2分位 11726 9503 20694 10313 519 42 24688 7 1771 9710025421081902 180007

第3分位 8420 8648 14937 7874 334 16 18914 17 1423 4410071291067756 194153

第4分位 7708 9170 8329 7093 270 27 19074 42 1275 319851261038145 223763

第5分位 8142 13345 1766 7682 431 27 34395 157 1579 39913152980715 281193

合    計 84657 66842 141950 56601 4773 1064 235467 257 12378 78645272465132021 1177522

一、說明：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